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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起，《海南省涉企行
政检查条例(试行)》(以下简

称《条例》)将正式施行，系全国首次以
地方性法规形式对涉企行政检查作出
严格规范。《条例》通过实施分级分类监
管、统筹实施“综合查一次”、全面推行
“亮码检查”、深入推进包容审慎监管、
推进实施非现场监管、加强数据归集共
享等举措，进一步优化涉企行政检查方
式方法，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的频次。

案例
注解

《条例》中的不少举措已在海
南落地推行，并取得良好效

果。如，海南自去年7月推行“综合查
一次”以来，全省累计推出3000余个
“综合查一次”应用场景，累计统筹1.2
万余个检查任务，通过计划撮合，合并
发起4552次跨部门联合检查，减少检
查7958次；自2025年1月1日全省正
式实施“亮码检查”以来，各级监管执法
部门已完成1.8万余个亮码检查任务。

案例
进展

画外音

“话”自贸港共共

也就是说，当企业遇到下列情况，
可以果断说“不”。

具体如何规范？海南明确了“谁能检查、
检查什么”等问题，从源头上规范检查行为。

对于“怎么检查”，海南也有明确规定：开
展日常检查、专项检查应当制定检查计划，录
入省“互联网+监管”系统，生成检查码并在行
政检查时主动向企业出示。

⑨

⑦⑥

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

一部很好体现比例原则
的地方性法规

比例原则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实施行
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最重要的一项原则。这一原则
是衡量和判断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合
理的重要分析方法，也是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
时保证其合法、合理的一种自我审查工具。近日公
布的《海南省涉企行政检查条例（试行）》根据优化营
商环境的一般要求和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特点，在涉
企行政检查制度设计时很好地体现了比例原则。

黑龙江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敬波：

法治屏障护航营商环境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是我国深化改革开

放、探索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指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涉民营企
业行政检查”。建立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
高效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成为关键命题，对涉企行
政检查提出了“高效、透明、可预期”的法治要求。《海
南省行政检查条例（试行）》聚焦封关后“放得开、管
得住”的核心挑战，以“综合查一次”“亮码检查”“企
业权益清单”等制度为支点，聚焦权益保护，为自贸
港优化营商环境筑牢法治屏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

为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提供基础性制度支撑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进入倒计时，这场牵
动全球目光的制度型开放实践，正迫切需要以法治
力量筑牢营商环境的“压舱石”。近日出台的《海南
省涉企行政检查条例（试行）》，以全链条规范行政检
查行为为核心，既是对国务院“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
查”要求的在地化落实，更是海南以“监管现代化”对
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关键一步，彰显了海南从

“政策优惠”向“制度优势”跨越的决心，为封关运
作后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基础性制度
支撑。

行政检查，是行政执法
主体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重
要方式，对引导规范企业合
法经营、预防纠正违法行为
具有重要作用。

但涉企行政检查一旦超
过合理限度，就容易加重企
业负担，影响正常生产经营。

如何推动涉企行政检查
“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日前，海南再亮新招
——出台《海南省涉企行政
检查条例（试行）》，率先以地
方性法规形式规范涉企行政
检查。

谁能检查：
具备法定资格即具有

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
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经依法委托后实施行政检
查的受委托组织。

检查什么：
行政检查事项应当

列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的省监管事项目录清单，
未列入省监管事项目录
清单的行政检查事项不
得实施。

即便检查人员、检查
事项、检查程序都没问
题，也不意味着监管部门
可以随意入企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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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吗？
《海南省涉企行政检查条例（试行）》靶向施策，

推进涉企行政检查合法性、合理性与有效性相统一，
推动政府监管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型，从“管理
型”向“服务型”转变，正助力海南构建起“无事不扰”
企业服务体系，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放心干
事、安心发展。

如何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
海南统筹实施“综合查一次”，规定行政检查

主体对同一企业实施多项检查，应当尽可能合并
或者加强联合检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为让监管更精准，海
南实行以风险等级、信用
评价和行业特点为基础
的分级分类检查制度。

除此之外，海南还遵循着一个准则：通过非现
场检查方式能够达到监管目的的，不得实施现场
检查。

涉企行政检查，不仅更灵活也更柔性——
海南深入推进包容审慎监管，通过风险提示、指

导帮扶、责任约谈、督促整改等包容审慎的方式引导
企业依法经营。

在这一过程中，海南进一步加强企业合法权
益保护，并对违法实施检查行为的行政检查主体
及其工作人员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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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善治推动
“无事不扰”落地有声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法治是
最好的营商环境。《海南省涉企行政检查条例
（试行）》日前出台，为行政检查“划红线”，为企
业发展“减负担”。率先以地方性法规形式规
范涉企行政检查，标志着海南在构建法治化营
商环境、进一步落实“无事不扰”理念上迈出重
要一步。

行政检查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规
范市场秩序；用得不好，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

“绊脚石”。从明确“谁来检查、怎么检查”、明
确分级分类检查，到深化“综合查一次”、全面
推行“亮码检查”，再到推进非现场监管、明确
检查频次……《条例》从法治轨道上规范涉企
检查，系列举措一步紧跟一步、一环紧接一环，
推动政府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型，从

“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不仅能有力有效提
升政府治理效能，更能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生
产经营的干扰，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

推动涉企行政检查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服务企业发展，海南高度重视、一以贯之、不断
推进。此次出台《条例》，通过法规的形式将好
做法、好经验固定下来、推广开来，以制度刚性
守护，充分彰显海南践行“无事不扰”理念的定
力，构建“无事不扰”长效机制的决心。

与企业“约法三章”，“无事不扰”的承诺掷
地有声。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已进入成型起势、
即将全岛封关运作的新阶段，随着《条例》的施
行，“无事不扰”的营商环境必将转化为企业发
展的真实获得感，让海南自贸港成为更多经营
主体投资兴业的沃土、创新创业的热土、成就
梦想的乐土。


